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學多元創新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教育部補助本校104-105年度「第3期獎勵大學校院辦理區域教學資
    源整合分享計畫-教學增能計畫第二階段」，擬訂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學
    多元創新實施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。

二、計畫目的:鼓勵教師發展多元之教學策略，精進教學以提升教學效能，促
    進學生學習成效。

三、計畫執行期間: 105年1月1日至105年10月31日止。

四、申請作業:
（1） 申請時間:預定於104年11月2日至104年11月20日止。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資格: 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，與本校專、兼任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跨領域社群提出申請，社群成員(含計畫主持人)至少三人，每位計畫主持人以申請一件為原則。
（3） 申請文件: 申請教師填具「教學多元創新實施計畫申請書」（附件一）及經費預算表(附件二)於申請期限內經系(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)主管及院長核章後，紙本擲送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，並提供一份電子檔。

五、申請類別:符合以下項目之一者得提出申請
（1） 新教材製作或編輯。
（2） 新教學方法研發。
（3） 新學習評量方法與工具的研發。
（4） 其他精進教學相關。
    
六、作業程序: 
（1） 申請文件經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彙整後，提送本校優質教學推動委員會進行審查。
（2） 審查指標:
1. 教學創新提升
2. 學生受益質量
3. 計畫可執行性
4. 計畫可延續性

七、經費補助:
（1） 經費來源:由104-105年度「第3期獎勵大學校院辦理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-教學增能計畫第二階段-C2多元創新教學方案」項下支應。
（2） 補助標準: 每案以補助三萬元為原則，惟實際補助金額另視申請狀況及審查結果核定之。
（3） 補助項目: 以補助業務費與雜支(含誤餐費)為限，資本門與人事費不予補助。補助經費項目詳列於經費預算表(附件二)中，各項費用支給標準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劃經費編列基準表」(附件三)辦理之。

八、成效考核:
（1） 經費核銷: 獲補助計劃自經費核定後，須於105年5月31日前核銷獲補助總額之50%，且須於105年10月31日前完成經費核銷(經費執行率達100%)，若未能於計畫期程內完成核銷，剩餘經費將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統籌運用。
（2） 成果報告: 獲補助計畫須於計劃結束後兩週內以電子檔方式繳交成果報告書(附件四)及相關成果至教學發展中心，並於中心網站及舉辦相關活動時分享成果。

九、本計畫所研發之成果及教材，如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，申請教師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；成果報告基於非營利推廣之需，本校享有使用權。

十、本計劃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。

